
本表請以雙面列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.11修正 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 學年度第  學期兼任教師參加勞健保及提繳勞退金調查表 

（**辦理作業務必請詳閱背面注意事項**） 

個
人
基
本
資
料 

姓 名  國 籍 □中華民國  □            國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  日 

聯絡電話 

(可聯繫到 

本人為主) 

(O)：  

(H)： 
通訊地址  

手機： e-mail  

本
校
兼
課
情
形 

兼課單位 
1. 

2. 
職 稱 

□教授(級)     □副教授(級) 

□助理教授(級)  □講師(級) 

聘期起迄日    年   月   日   至   年   月   日 

 預定開課 

情形(不確定

可不填) 

[每週授課時數（日間計      小時＊鐘點費$      ）+（夜間計      小時*鐘點費

$      ）]*4 週=月薪資總額 $             

調
查
項
目 

※(

必
填)

※ 

一、 勞工保險： 

□ 參加勞工保險(含職業災害保險)：目前未參加公保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1.滿 65 歲，曾參加勞工保險，且未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。 

2.未滿 65 歲，未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。 

□ 不參加勞工保險資格：目前已具軍公教保險、農保或年滿 65歲且未曾參加勞保。 

二、 勞工退休金(限本國籍、外籍配偶，未持有在臺永久居留證之外籍人士請勿填寫)： 

□ 提 繳：□ 未具本職且未曾請領任何退休(職、伍)給與者，目前亦未參加軍公教保險或農保。 

□ 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。 

※雇主提繳固定為 6%，另申請個人自提：  % (0% ~ 6%)。(若無需自提可免填)※ 

□ 不提繳：□ 具本職，或目前已參加軍公教保險或農保。 

□ 已退休生效，並領取下列各項給付： 

□公保養老給付 □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

□軍人保險退伍給付  □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 

(詳注意事項一) 

三、 全民健康保險：應以本職工作為主要投保單位 (※若未勾選，視同不參加) 

□參 加：未在其他單位加保，須參加本校健保。（已於本校參加健保亦須勾選） 

□不參加：已在其他單位加保。 

※眷屬健保需依附加保：請逕至人事室網站/表格下載/十二、保險/ 02-02.本校【全民健康保險】健保

（眷屬）轉入（出）、停（復）保申請表，並檢附【原單位健保轉出表】及【戶口名簿影本】，年滿 20 

歲以上子女加保者及退伍後 1年內加保者，請附相關證明送交辦理。 

1. 基於保障兼任教師權益，通知各單位處理調查相關事宜，請教師務必依規定親自填妥本表並送交所聘任單位，並

轉送人事室彙整。未依規定辦理者，勞動權益請自行負責。 

2. ※以上欄位所填各項資料，均屬實並經確認，若有不實，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兼任教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教師務必親簽） 

年    月    日  



本表請以雙面列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.11修正 

注 

意 

事 

項 

兼任教師參加勞工保險、健保相關規定作業簡要如下： 

一、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20 條規定，兼任教師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資格者，學

校於聘約有效期間，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，按月為未具本職兼任教師提繳退休金。 

前項所稱未具本職，指兼任教師未具下列身分之一： 

(一)軍人保險身分者。 

(二)公教人員保險身分者。 

(三)農民健康保險身分者。 

(四)勞工保險身分之下列全部時間工作者： 

 1.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：機關學校專任有給人員。 

 2.非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： 

(1)公、民營事業、機構之全部時間受雇者。 

(2)雇主或自營業主。 

(3)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。 

(五)已依相關退休（職、伍）法規，支（兼）領退休（職、伍）給與者。 

二、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19 條，兼任教師符合勞工保險條例、就業保險法或全民

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，學校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。 

三、兼任教師於每學期聘期前均需重新填寫本調查表，請務必填妥後，交由提聘單位送回人事室，

做為當學期受聘事實之依據。嗣後如因學生選課人數不足，無法開課成功，因而未能繼續授課

支領鐘點費，請盡速辦理退保事宜，以致產生逾期退保之保費，將由教師或提聘單位負繳款之

責任。 

四、勞、農保重複加保：97 年 11月 28日雖已放寬勞、農保重複加保規定，但仍以勞、農保重複加

保的日數不超過 180日，否則農保資格自第 181 日取消。故具農保身分之兼任教師務請自行注

意是否涉及農保退保。 

五、如屬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及公務人員退休再任本校兼任教師者，務請自行注意每月支領之授課

鐘點費總額，是否達法定基本工資(114年 1月為 28,590元，之後依政府公告調整)，事涉停發

月退休金與否，務請老師留意，相關規定請參酌教育部資訊，如有疑問請逕洽個人之退休金核

發機關。 

六、加退保生效日：依本校聘任兼任教師聘期(學期制或學年制)為準。 

七、重複加保者，期間已繳納之保險費，除具有不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因素外，不予退還。 

八、投保薪資：符合加保資格者，投保薪資依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及進修教務組按每月實際授課鐘點

薪資總額（以每週授課時數*4週*鐘點費計算）及「勞工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-8級部分工時」

辦理，超過 28,590元者應依一般保險人適用薪資等級辦理；於尚未確認鐘點費前，先依最低投

保薪資 11,100 元辦理加保，俟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及進修教務組提供每週授課時數時，再依每

月實際授課鐘點費逕行辦理投保薪資調整，並由薪資帳戶中扣繳教師個人應負擔之金額。其經

費自授課鐘點費經費來源項下支應。 

九、有關勞工保險相關資訊可至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網（http://www.bli.gov.tw/）查閱。加保事

項如有疑義，請逕洽人事室承辦人(分機 11108)。 

 


